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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與人員，並避免資源重覆投資，該研究院應利用現有動科所空間並擴大後續進駐單位

，或於該園區周邊尋覓一適合地點設置。 

（十七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花東海岸之開發爭議不斷，政府之立場

經常與當地居民有所差異，為解決爭端，要求行政部門各機關

應於政策形成之際，加入對當地人文永續發展之思考，針對政

策、計畫、方案及替代方案所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，做正式且

系統化之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」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民國 83 年底公佈施行《環境影響評估法》，當時該法即提及政策環評的相關要求，民國 89

年 12 月發布《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》，並於民國 95 年 4 月 7 日修正該辦法之

部份內容，規範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十項政策，包括：工業、礦業開發、水利開發、

土地使用、能源、畜牧、交通、廢棄物處理、放射性核廢料處理以及其它等十項。 

二、杉原海岸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爭議未解，東海岸開發案卻又一件接著一件出現，每個業者

都想佔據海岸第一排。這些地區，都是原住民的傳統土地，所有的開發案並未依《原住民

族基本法》所規定與當地原住民族溝通。 

三、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調查發現，全台各地均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，總面積超過

26 萬公頃，其中包括整個東海岸。原住民長期於東海岸生活，其歷史、傳統文化從未消失

，為了保留、發揚原住民文化，政府應遵照《環境影響評估法》及《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

估作業辦法》之規定，政府應於政策形成之際，加入對當地人文永續發展之思考，並於東

海岸政策制定前先進行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」。 

（十八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台東縣東河鄉水往上流據點，近年來因

團客暴增，停車位及公廁設施嚴重不足，原先規劃已超過上開

據點承載，建請將上開據點擴展成「水往上流遊憩區」，以利

提升觀光客遊憩休閒品質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東縣東河鄉水往上流已是旅客前往台東遊歷時必經據點之一，該區是距離都蘭僅 1.8 公里

的一條農田灌溉溝渠，竟然違反地心引力，流水順著溝渠緩緩往高處流，溝渠旁邊並有塊

刻著「奇觀」的石碑。遊客無不對「水往上流」奇觀感到好奇，大量旅客組團前往參觀。 

二、因團客暴增，已對該區交通造成堵塞，旅客更因公廁的缺少，出現隨地便溺情事；另因周

圍土地未能完善規劃並納入本據點，經常有違規之流動攤販在狹小之區域任意擺攤，並出


